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函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保證規劃一字第111628896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將

所訂相關金融紓困協助措施期間延長一案，本基金同意配合辦理，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111年5月6日經授企字第11120101750號函、111年5月24
日經授企字第11100611140號函、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111年5月16日全授字第1110000814號函及本基金111 年5月27日
第15屆第22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有關對於企業有繼續經營意願且繳息正常者，在112年6月30日以前
到期需展延之貸款本金，金融機構得依該借款企業之申請，同意予

以展延6個月，不受本基金「信用保證案件辦理展延或分期償還保
證處理要點」第二點規定之限制。

三、有關配合「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經濟部移送企業債權債務協

商案件自律規範」（以下簡稱「企業債協自律規範」）之受理申請

期限延長至112年12月31日止，本基金相關信用保證辦理如下：
(一)原移送本基金信用保證且依「企業債協自律規範」由金融機構債
權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同意續借之案件，授信單位得依原送

保條件（額度、成數及保證條件）辦理本基金續借保證，且至遲

應於授信核准後二個月內向本基金提出，請於本基金網路作業系

統送保案件申請功能項下，「間接保證額度申請書」點選「100
債務協商之續借案件」。

(二)原移送本基金信用保證且依「企業債協自律規範」由金融機構債

地址：10066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6號3~5樓
電話：(02)2321-4261
經辦：黃峻鋒 分機：634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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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同意展延或協議清償之案件，授信單

位均得於核准後二個月內將保證手續費匯存本基金指定帳戶，並

自本基金網路作業系統「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相關欄位點選

「100債務協商之展延或分償案件」辦理本金展延或分期償還保
證。但如各信用保證要點另有規定，從其規定。

(三)送保案件因適用「企業債協自律規範」相關規範協商辦理展延、
協議清償或續約，如未能於送保授信原清償期屆至之日後二個月

內完成相關手續，請於前述期限內將該事實先通知本基金備查。

(四)倘屬已通報本基金逾期列管之案件，請依2021年版「中小企業融
資信用保證作業手冊」之「授信逾期（含視為到期）後分期或延

期償還之處理」之相關規定辦理（第陸-5頁）。
(五)最大債權銀行於召開首次債權會議前，知悉企業之貸款有移送本
基金保證者，應一併通知本基金。

正本：各簽約金融機構

副本：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中央銀行業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

局、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財團法人台

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管理科學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

國全國工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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